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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芒市供销社单位概况

一、主要职能

（一）主要职能

1．芒市供销社主要职能：项目组织申报、管理工作、农村流通网络体系规划；规范化管理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建设；所属企业管理指导等工作。
（1）、宣传各级党委政府有关农村经济工作的方针、政策；

(2)、贯彻落实全市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的政策、措施；

(3)、负责供销合作社部门项目的组织申报、管理工作；

(4)、指导全市基层供销合作社组织建设和行业管理工作；

(5)、组织所属企业的工商登记和年检。

（二）2017年度重点工作任务介绍

 按照《德宏州供销合作社联合社2017年度综合指标考核责任书》要求和《我社2017年工作计划》的安排，我社积极开展工作，现将2017年工作进展情况如下。
 1、销售总额任务75000万元，实际完成84605.9万元，完成全年任务的112.81%。

2、汇总利润任务433万元，实际完成492万元，完成全年任务的113.63%。 

3、净利润任务433万元，实际完成492万元，完成全年任务的113.63%。 

4、基层社利润任务406万元，实际完成465万元，完成全年任务的114.53 %。 

5、全资、控股企业利润任务15万元，实际完成16万元，完成全年任务的106.67%。 

6、资产总额任务19048万元，实际完成20036万元，完成全年任务的105.19%。 

7、基层社资产总额任务13020万元，实际完成14975万元，完成全年任务的115.01%。 

8、所有者权益任务13196万元，实际完成13243万元，完成全年任务的100.36 %。 

9、营业收入任务41380万元，实际完成44020万元，完成全年任务的106.38%。 

10、基层社营业收入任务37070万元，实际完成39450万元，完成全年任务的106.42%。 

11、农副产品购进任务40000万元，实际完成49855万元，完成全年任务的124.64 %。 

12、化肥销售任务58000吨，实际完成58000吨，完成全年任务的100%。 

13、有机肥销售任务1000吨，实际完成1417吨，完成全年任务的141.7 %。 
14、连锁销售额任务1600万元，实际完成1603万元，完成全年任务的100.19 %。 

15、电子商务销售额任务500万元，实际完成779万元，完成全年任务的155.8 %。 
（二）发展指标

1、社有企业

持股10%以上企业资产总额任务4000万元，实际完成4065万元，完成全年任务的101.63%。 

社有资产总额任务2600万元，实际完成2650万元，完成全年任务的101.92%。 

2、合作社

发展农民合作社任务5个，实际完成5个，完成全年任务的100%。芒市龙源养殖专业合作社、芒市食安养殖专业合作社、芒市恒盛养殖专业合作社、德宏州小匡种植专业合作社、芒市风平镇拉老来金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3、2017年砂糖桔培训75人；

（三）食用菌

食用菌农业产值任务2500万元，完成5272万元，完成全年任务的210.88%。
二、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纳入芒市供销社年度部门决算编报的单位共1个。其中：行政单位0个，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1个，其他事业单位0个。

（二）部门人员和车辆的编制及实有情况 

芒市供销社2017年末实有人员编制7人。其中：行政编制7人（含行政工勤编制2人），事业编制0人（含参公管理事业编制0人）；在职在编实有行政人员7人（含行政工勤人员2人），事业人员0人（含参公管理事业人员0人）。

离退休人员14人。其中：离休1人，退休13人。

实有车辆编制0辆，在编实有车辆0辆。

（各部门可结合实际制作基本情况分布图表等）
第二部分  2017年度部门决算表

（详见附件）

第三部门  2017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芒市供销社2017年度收入合计127.37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127.37万元，占总收入的100%；上级补助收入0万元，占总收入的0%；事业收入0万元，占总收入的0%；经营收入0万元，占总收入的0%；附属单位缴款收入0万元，占总收入的0%；其他收入0万元，占总收入的0%。与上年对比下降50.41%，主要原因分析为严格执行国家中央八项规定，节约开支。
（各部门可结合实际制作收入占比分布图表）

二、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芒市供销社2017年度支出合计127.37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24.29万元，占总支出的97.58％；项目支出3.07万元，占总支出的2.41％；上缴上级支出、经营支出、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共0万元，占总支出的0％。与上年对比下降50.41%,主要原因分析为严格执行国家中央八项规定，节约开支。
（各部门可结合实际制作支出占比分布图表）
（一）基本支出情况

2017年度用于保障芒市供销社机关、下属事业单位等机构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124.29万元。与上年对比下降42.6%,主要原因为严格执行国家中央八项规定，节约开支。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支出占基本支出的85.6％；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占基本支出的14.4％。（人均情况由各部门自行确定）

（各部门可结合实际制作支出分布图表等）

（二）项目支出情况

2017年度用于保障芒市供销社机构、下属事业单位等机构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用于专项业务工作的经费支出3.07万元。与上年对比下降92%,原来实施项目已完工，2017年未有新增项目。

（各部门可结合实际制作支出分布图表等）

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芒市供销社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12.85万元,占本年支出合计的100%。与上年对比下降57.2%,主要原因分析为严格执行国家中央八项规定，节约开支。
（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1.一般公共服务（类）支出12.85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100%。主要用于工资福利支出69.34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37.1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17.42万元；其他资本性支出0.42万元；

2.外交（类）支出0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

3.国防（类）支出0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

4.公共安全（类）支出0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

（说明可细化到项级科目，同时各部门可结合实际制作支出占比分布图表等）

四、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芒市供销社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预算为3.99万元，支出决算为0.47万元，完成预算的11.78%。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为0万元，完成预算的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算为0万元，完成预算的0%；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为0.47万元，完成预算的95.92%。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分析为严格执行国家中央八项规定，节约开支。
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数比2016年减少3.8万元，下降89%。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增加/减少0万元，增长/下降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算0万元，下降100%；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减少0.02万元，下降4%。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减少的主要原因分析为严格执行国家中央八项规定，节约开支。
(二)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0万元，占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0万元，占0%；公务接待费支出0.47万元，占100%。具体情况如下：

1.因公出国（境）费支出0万元。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0万元。

3.公务接待费支出0.47万元。其中：

国内接待费支出0.47万元（其中：外事接待费支出0万元），共安排国内公务接待7批次（其中：外事接待0批次），接待人次70人（其中：外事接待人次0人）。主要用于芒市供销社（相关工作，产生的接待批次及人次等）发生的接待支出。

国（境）外接待费支出0万元，共安排国（境）外公务接待0批次，接待人次0人。

五、其他重要事项及相关口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芒市供销社2017年机关运行经费支出17.84万元，与上年对比下降50.8%,主要原因分析为严格执行国家中央八项规定，节约开支。机关运行经费主要用于商品服务费支出17.42万元（办公费1.7万元、印刷费2.5万元、邮电费1.4、差旅费1.1万元、公务接待费0.47万元、其他交通费5.7万元、工会经费0.63万元、其他商品服务费0.31万元），其他资本性支出0.42万元。
（二）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截至2017年12月31日，芒市供销社部门资产总额3.8万元，其中，流动资产0万元，固定资产3.8万元，对外投资及有价证券0万元，在建工程0万元，无形资产0万元，其他资产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附表）。与上年相比，本年资产总额减少12.74万元，其中固定资产减少12.74万元。处置房屋建筑物0平方米，账面原值XX万元；处置车辆1辆，账面原值11.14万元；报废报损资产2项，账面原值1万元，实现资产处置收入0万元；出租房屋3625平方米，账面原值460万元，实现资产使用收入37.35万元。

	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
	行次
	资产总额
	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
	对外投资/有价证券
	在建工程
	无形资产
	其他资产

	
	
	
	
	小计
	房屋构筑物
	汽车
	单价200万以上大型设备
	其他固定资产
	
	
	
	

	
	
	
	
	
	
	
	
	
	
	
	
	

	栏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合计
	1
	3.8
	
	
	450
	
	
	3.8
	
	
	
	

	填报说明：　1.资产总额＝流动资产＋固定资产＋对外投资／有价证券＋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其他资产
	
	

	　　　　　　2.固定资产＝房屋构筑物＋汽车＋单价200万元以上大型设备＋其他固定资产
	


(三)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部门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3.48万元（本单位实际支出数，不包括资金下分、省级统采的项目资金）及货物、工程、服务金额，以及授予小微企业合同金额。

(四）其他重要事项情况说明

……。（情况说明里没有介绍，但单位认为需要说明的情况在此说明。）

（五）相关口径说明

1．基本支出中人员经费包括工资福利支出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日常公用支出包括商品和服务支出、其他资本性支出等人员经费以外的支出。

2．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除人员经费以外的基本支出。

3．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及部门预算管理有关规定，“三公”经费包括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费，指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指单位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用车指用于履行公务的机动车辆，包括省部级干部专车、一般公务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费用。

4.“三公”经费决算数：指各部门（含下属单位）当年通过本级财政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以前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结转结余资金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数（包括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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